
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
 

 家 長 通 知 書  第 P100/23/54號 

敬啟者： 貴子弟________________（    班）獲選加入本校游泳代表隊參加由中國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青區

中學分會所舉辦之 23-24年度學界游泳比賽，以下為該項活動之詳情： 

活動名稱：23-24年度葵青區學界游泳比賽 

舉辦日期：2023年 10月 17日及 10月 19日 

參加項目：由於被挑選的同學所參加的比賽項目有別，故另備紙本通告予同學，該通告會顯示各同學所參加之

項目、公假日期及時間，並請留意通告背頁「23-24中國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青區中學分會校際游泳比賽時間

表」。同學亦可自行到中國香港學界體育聯會網上查閱 (http://www.hkssf.org.hk)。 

男甲 / 男乙 / 男丙 / 女甲 / 女乙 / 女丙 

(1)  50m / 100m / 200m 

    自由泳 / 胸泳 / 背泳 / 蝶泳 / 個人四式 

(2)  50m / 100m / 200m 

    自由泳 / 胸泳 / 背泳 / 蝶泳 / 個人四式 

公假日期及時間：2023年 10月 17日  ( 第一至五節 / 第四至七節 / 全日 ) 

                2023年 10月 19日  ( 第一至五節 / 第四至七節 / 全日 ) 

集合時間及地點：上午 8時 30分 / 下午 2時正 / 城門谷泳池門外 

解散時間及地點：見「23-24中國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青區中學分會校際游泳比賽時間表」/ 城門谷泳池門外 

上述活動由本校霍靜儀老師及梁蔚然教練主持，未悉 台端是否同意 貴子弟參加。茲特用函 奉達，並備回

條示覆。 

 

  此致 

學生家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 簡偉鴻                    謹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零二三年十月十日 

 回  條 第 P100/23/54號 

敬覆者：由中國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青區中學分會所舉辦之 23-24年度葵青區學界游泳比賽，本人業已知悉，

並*准許／不准許 敝子弟參加。本人証明 敝子弟的健康及體能良好，適宜參加上述比賽。 

    此覆 

簡偉鴻校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姓名：_______________班別：_____ (   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署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二零二三年十月  日 

*請刪去不適用者 



 

 

 


